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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幸福家园“一老一小”暖心食堂管理办法（草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、市委关于强化“一老一小”服务保障、健全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的决策部署，规范我区幸福家园“一老一小”暖心食堂（以下简称“暖心食堂”）运营管理，提升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切实保障“一老一小”群体用餐安全与合法权益，推动暖心食堂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，近期我区起草了《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幸福家园“一老一小”暖心食堂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（草案）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2025年7月，我区以长春中路街道新和社区为试点，探索形成“场地整合到位、设备配置到位、人员配备到位、制度落实到位”的“四到位”建设标准，率先高标准建成全区首家标准化暖心食堂，其规范化的运营模式、人性化的服务举措为全区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预计在2026年1月底，全区将建成标准化暖心食堂156个，建成率达90%，形成“试点先行、以点带面、全域推进”的良好工作态势。

二、起草背景
随着暖心食堂服务点位持续增加、覆盖范围不断扩大，当前面临运营标准不统一、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、退出流程不规范等突出问题，亟须通过制度建设予以系统性规范。近期，我区在专题调研、借鉴周边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实际形成《办法（草案）》初稿，《办法（草案）》既是破解当前管理难题的现实需要，也是落实国家养老托育服务政策、打造民生服务品牌的重要举措，对筑牢民生服务保障网、提升群众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。
三、制定依据
《办法（草案）》的起草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，主要依据包括：
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；
2.自治区、市委关于“一老一小”服务保障的相关工作部署；
3.《新市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》等本地规范性文件，起草了《办法》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（草案）》全文共八章三十一条，涵盖总则、建设与布局、运营管理、服务规范、资金保障与长效激励机制、监督管理、退出机制、附则等核心内容，重点明确：
1.职责分工：厘清区属职能部门、属地乡镇（街道）、运营主体三方责任边界，建立“谁运营、谁负责”的责任追溯体系；
2.建设运营标准：严格遵循《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》要求，明确食品处理区布局、设施设备配置、食品安全管理、消防安全防控等硬性标准，落实“一表通办”验收审核机制 ；
3.资金监管：规范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范围、拨付流程及监管要求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、发挥实效；
4.退出机制：明确暖心食堂退出条件、流程及应急处置措施，防范运营主体滥用优惠政策、擅自停办等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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